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狮自然资公告〔2025〕5号

石狮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开展 2025年下半年
土地估价中介机构备案工作的通告

为加强全市土地估价市场监管，规范石狮市土地使用权地价

评估委托行为，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，现就石狮市自然资源局委

托的土地估价项目机构备案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凡有意愿在石狮市范围内接受我局委托土地价格评估项

目的土地估价机构，均应向我局提出备案申请，并按规定办理有

关备案手续。

二、备案机构应具备以下条件

1.有效的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。

2.取得省级或省级以上相关部门颁发的土地评估资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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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在泉州市中心城区、晋江市、石狮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

册登记或设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及常驻工作人员。

4.近 3年来没有不良记录。

5.已取得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土地评估机构备案资格。

6.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三、申请备案应提交的材料（属分公司有关材料一并提供）

1.机构备案申请书（基本情况介绍）；

2.工商营业执照副本（原件、复印件）；

3.土地、房地产资质证书（原件、复印件）；

4.法人代表身份证明及身份证（原件、复印件）；

5.在工商注册地范围内从事土地估价的估价师名单以及估价

师资格证书、身份证（原件、复印件）；

6.机构出具的介绍信及经办人身份证（原件、复印件，委托

办理的）；

7.上一年度的估价业绩清单；

8.执业土地估价师签字及机构印鉴留样表；

9.在泉州市中心区、晋江市、石狮市固定办公场所的证明文

件及常驻人员情况说明（房产证或租房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

章）；

10.相关行业协会或主管部门出具的无不良记录材料。

11.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土地估价机构备案通知。



— 3 —

以上资料请按顺序装订成册，备案申请书需盖评估机构及分

公司章、所有复印件需评估机构盖章确认。

四、备案时间及地点

1．备案时间：2025年 6月 28日-2025年 7月 2日，过时不

予受理。

2．备案资料报送地点：石狮市公务大厦 417号石狮市自然

资源局利用股，联系电话：0595-88717823，联系人：庄小姐。

五、其他说明

1.本次备案的机构，有效期为 2025年 6月 28日-2025年 12

月 31日。

2.根据本次机构备案情况，建立备案估价机构档案库。具体

估价项目的估价工作，我局每半年从备案库中以摇号方式确定两

家评估机构进行委托。

3.估价机构评估报告要符合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

评估技术规范（试行）》（国土资厅发〔2013〕20 号）要求，

并取得电子备案号，否则，估价报告不予认可，并责令整改，整

改不通过的，依法依规处理。

4.评估费用按标准收费三折计，单宗评估费不低于 1500元。

5.对已提交正式评估报告但因宗地流拍或其他原因导致项

目未办结的，暂不予支付评估费用，待宗地拍卖成交或事项办结

后给予支付，若因此而导致地价有效期超期需重新评估的，直接

委托原土地评估机构对超期的地价评估项目进行重新评估，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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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最后一次的评估结果结算。

6.评估机构不得以评估宗地地理位置偏远而拒绝进行评估、

不得恶意压低、抬高价格或将估价结果泄露，接受具体估价项目

时，必须能在接到我局电话通知后 90分钟内派员到我局指定地

点，并能按照要求时限完成估价工作。未按时到场或未按要求完

成委托任务的，取消业务资格和次年机构备案资格。

石狮市自然资源局

2025年 6月 2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石狮市自然资源局 2025年 6月 27日印发


